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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安伟超  

职务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电话 0755-33200559 

传真 0755-33200560 

电子邮箱 ir@biocome.com 

公司网址 www.biocome.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 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

A栋 22层东、518038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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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

（末）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19,909,770.73 182,380,585.32 20.5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711,203.48 109,911,798.43 28.93% 

营业收入 303,215,464.40 407,284,079.24 -25.5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01,478.61 36,499,331.65 -12.8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496,575.23 34,555,464.56 -17.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128,183.48 -23,026,189.74 378.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28% 43.3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7 -18.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35 1.52 -11.18%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5,602,618 21.56% 25,164,074 40,766,692 38.7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0,022,828 13.85% -949,603 9,073,225 8.62% 

董事、监事、高管     1,068,481 1,068,481 1.02% 

核心员工     0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6,752,355 78.44% 7,685,322 64,437,677 61.25%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3,068,485 45.70% 15,013,202 48,081,687 45.70% 

董事、监事、高管 2,939,420 4.06% 266,025 3,205,445 3.05% 

核心员工     0     

     总股本 72,354,973 - 32,849,396 105,204,369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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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刘鸣宇 31,040,284 11,882,392 42,922,676 40.80% 33,849,507 9,073,169 

2 深圳市奔

凯管理咨

询企业（有

限合伙） 

13,566,557 6,159,261 19,725,818 18.75% 13,150,545 6,575,273 

3 董以珊 12,051,029 2,181,207 14,232,236 13.53% 14,232,180 56 

4 北京富华

永利实业

有限公司 

2,939,421 1,334,506 4,273,927 4.06% 0 4,273,927 

5 张华 2,939,420 1,334,506 4,273,926 4.06% 3,205,445 1,068,481 

合计 62,536,711 22,891,872 85,428,583 81.20% 64,437,677 20,990,906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前五名股东间，刘鸣宇、董以珊为夫妻关系，

深圳市奔凯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为刘鸣宇、董以珊 100%控股企业，除此之外其他人员、公司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鸣宇、董以珊与股东北京富华永

利实业有限公司、张华、湖南三森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奔凯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陈德伟、邱

小聪共计八方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成为公司一致行动人，详见公司 2017 年 1 月 25 日披露于股转系

统官网（www.neeq.com.cn）的《关于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1）。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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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 2017 年 5 月 28 日

之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等进行了规定，并采用

未来适用法进行处理；修改了财务报表的列报，在合并利润表和个别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

终止经营损益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原来作为持续经营损

益列报的信息重新在比较报表中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

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

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年 1月 1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

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适用修订后的准则。对新的披露要求不需提供比较信息，不对比较报表中其

他收益的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

置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出售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金融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和投资性房地产

除外）或处置组时确认的处置利得或损失，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生产性生物

资产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以及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和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相应的删除“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下的“其中：非流动

资产处置利得”和“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项目，修订后的营业外收支反映企业发生的营业利润

以外的收益，主要包括债务重组利得或损失、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

损失、盘盈利得或损失、捐赠利得、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等。对比较报表的列报进行了相应调整。 

除上述情况外，本报告期未发生重大会计政策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营业外收入 2,934,523.03 2,737,723.03 -  -  

营业外支出 15,082.81 14,617.85 14,913.43 2,929.78 

资产处置收益  196,335.04  -11,983.65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 3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永州市奔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奔凯安全技术（香港）

有限公司、奔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新加坡）。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深圳市奔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月 17日 


